
立法會︰律政司司長就行政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辯論致辭（只有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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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今日（二月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行政

長官《施政報告》致謝議案（第五節︰政制、管治及人權）辯論的致辭全文︰ 

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在法治和相關方面發表的意見，我會就議員的意見作扼要的回應。 

 眾所周知，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基本法》維護香港法治和為它的未

來提供了一個穩健的平台。正如《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將繼續致力維護法

治以及相關的核心價值。有議員提出修正案，表示《施政報告》對法治等議題甚少

著墨，就此，我希望大家留意《施政報告》其中三個部分。 

 第一，《施政報告》第９段指出，政府會維護核心價值，按照《基本法》落實

「一國兩制」。第二，《施政報告》第３９段提及當局會「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法

律服務樞紐的地位，並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律服務中心的功能」。第三，第１９７

段亦提到「司法獨立和法治不單是我們珍惜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成功的基石。政

府將堅定不移維護這些核心價值」。在《施政報告》中重申政府維護法治的決心，

可見特區政府對此確實非常重視。 

 不同的議題有不同的性質，亦有其獨特的背景。《施政報告》篇幅有限，需要

因應不同議題的性質和情況、背景，有不同的處理手法。因此，我們不應靠字數的

多寡，或者表述的先後次序，去衡量特區政府對法治或相關議題的決心。 

 事實上，香港在維護法治方面的成績一直良好，亦得到國際社會和國際知名法

律組織普遍認同。因此，在維護法治方面，我們不應有過分大的動作，相反，我們

需要的是恰當的措施，強化香港法治的健康狀況。 

 《施政報告》裏關於法治的部分，並非郭榮鏗議員所說的「空洞的言詞」（empty 

words），亦不是「空洞的承諾」（empty promise）。《施政報告》發表前兩天，

我在法律年度開啟典禮致詞時，重申特區政府維護法治的決心，亦重點介紹了律政

司未來的工作計劃。在《施政報告》發表當日，律政司向立法會司法及法律事務委

員會提交文件，陳述多項具體工作和政策措施，這些文件與《施政報告》緊密相連，

應該整體一併考慮。 

 由於在一月二十二日所提交的文件已經就律政司未來工作詳細交代，我在此不

再次重複，只希望強調以下四點。第一，律政司會依法向政府各部門提供獨立和專



業的法律服務，包括提供法律意見，以及代表政府參與訴訟；第二，提供現代化、

公平、公正的檢控服務；第三，令法例更清晰易明、更容易閱覽；第四，提升強化

香港作為亞太區法律服務和解決爭議中心，特別是推動仲裁和調解的發展。 

 

  有議員在發言時指，律政司在處理外傭案件時，請求終審法院考慮尋求人大釋

法的做法，並指法律界人士質疑這做法是否恰當，亦有議員建議修改《基本法》第

２４條。正如我兩個多星期前在法律年度開啟典禮上所說，每當有法律程序對社會、

經濟或政治帶來重大影響，都容易引起公眾爭議，這是完全可以理解的。 

 

  除了質疑的聲音外，我希望社會各界人士在考慮這方面的事情時，能以理性持

平的態度去分析這事情，亦應留意在質疑的同時，亦有大學教授、私人執業的大律

師以及《基本法》的專家認為律政司今次的做法並不會破壞法治。 

 

  法律問題應透過司法制度解決，這是法治概念的重要一環。我在此再次強調，

今次律政司請求終審法院考慮依據《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尋求人大常委澄清

一九九九年釋法的法律效力，不存在影響法治和司法獨立的問題。此外，這方法亦

符合過往我強調希望透過香港本地法律體系解決相關問題的概念。 

 

  郭榮鏗議員批評人大常委釋法的制度缺乏透明度以及釋法的理據。不久前的

「剛果（金）」一案，終審法院同意依據《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提請人大釋

法，並於釋法前公布其第一份判詞，羅列它的理據和分析。其後人大釋法時，人大

常委基本上採納終審法院的分析。香港和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以上的處理方法，亦突

顯依據《基本法》第１５８（３）條進行釋法，不會為香港的司法制度帶來衝擊。 

 

  郭榮鏗議員倡議成立獨立法援署，亦指《施政報告》沒有明確承諾向司法機構

提供足夠資源。雖然這兩方面的工作嚴格來說並非律政司的職權範圍，但因兩者都

與維護法治有關，容許我作兩點的簡單回應︰第一，依據《法律援助服務局條例》，

法律援助服務局負責就應否成立獨立法律援助署，向行政長官提供意見。我知悉法

律援助服務局去年已聘用獨立的顧問提交研究報告，由於顧問仍在整理研究報告的

階段，政府現階段不可能在未考慮顧問報告和法律援助服務局的意見前，就此議題

作出政策方向的決定，否則，將會與《法律援助服務局條例》的精神背道而馳；第

二，特區政府一直支持司法獨立，一直對司法機構提供資源，以便利司法工作的發

展。《施政報告》在這方面沒開宗明義作出承諾，並不代表政府不會繼續支持司法

獨立。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致謝動議。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３年２月１日（星期五） 


